
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愛校服務說明 

即日起，每周一至四高中部、國中部皆能留校銷過，愛校服務流程如下: 

1、本人至生輔組領取銷過單。 

2、填預畫愛校服務的時段(每週一到每週四，可以個人需求劃分時

段 1630-1730，1730-1830可以一個小時為單位做選擇)。 

3、帶回家請家長簽名讓家長知道愛校服務時間。 

4、請班導簽章。 

5、拿銷過單至生輔組登記愛校服務日期。 

 

銷過日程表 

時間 星期 

3/6 (一) 

3/7 (二) 

3/8 (三) 

3/9 (四) 

3/13 (一) 

3/14 (二) 

3/15 (三) 

3/16 (四) 

3/27 (一) 

3/28 (二) 

3/29 (三) 

3/30 (四) 



 


